
劳动法律法规讲解
（2天）

课程背景
你知道
——何谓“可以约定事项”的充分利用
——什么是同一劳动者不能二次约定试用期的 5 种情形
——什么是防止出现违法解除的三条基本措施
——“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 之前提条件是什么
——何谓正确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避之道
——以集团公司名义制定的规章制度，能否当然地适用于集团下属各分/子公司
——如何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
——培训服务期、保密协议、竞业限制及违约金等的法律法规吗
——保密与竞业限制的订立、补偿与范围是什么
——裁员四种情形下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
——终止劳动合同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三种情形是什么
——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主动提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有什么区别吗
——怎样应对法院支付令
——劳动合同无效后如何支付劳动报酬
——暑假期/寒假期工、实习生与非全日制用工的区别是什么
——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
——如何应对用工单位的连带责任

以上问题，将由国内著名劳动法/劳动关系管理实战专家、著名劳动争议预防与应对专
家、员工心理健康管理专家、企业 EAP 设计/咨询专家毕春秋老师带您各个击破，为企业提
供切实可行的实操解决方案，以防控企业面临的各种劳动法律法规风险

课程收益
1，带领学员对《劳动合同法》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
2，帮助学员掌握非法务人员的劳动法律法规知识，并通过大量经典案例讲解从而将相关知
识点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
3，帮学员正确、完整、充分解读《劳动合同法》条文，并将有关内容拓展至《社会保险
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民法通则》领域，使相关知识系统有机结合，自成逻辑体系
4，通过学习，使学员能够掌握必备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知识及风险防控技巧，以提高其劳
动合同综合管理水平

课程对象：HR 从业者/专员/主管/经理；企业中/高层管理人员；企业法务人员；员工关

系管理专员等

课程特色：课堂讲授+案例分析+小组讨论+互动演练，突出实战性与实用性



课程大纲

第一编：招聘入职、劳动合同订立的法律法规问题
1. “如实告知”的核心
2．岗位职责的有效签收问题
3．劳动者“非如实说明事项”的担责问题
4．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的关系问题
5. 事实劳动关系的决定性作用
6．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及其时机问题
7．用人单位自行拟定劳动合同文本的风险
8．工作地点可能出现变动/搬迁的风险
9．“可以约定事项”的充分利用问题
10．应聘期间提交虚假资料的应对
11. 入职之后提交虚假资料的应对
12. 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（部分和全部无效问题）
13. 中高级人员入职前的背景调查
14. 扣押劳动者身份证等的责任问题
15.  缺乏必备条款的劳动合同文本的责任问题
16. 劳动报酬、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的问题

第二编：试用期的法律法规问题
1. 试用期的立法初衷
2．同一劳动者不能二次约定试用期的 5 种情形
3．延长试用期的风险
4．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风险
5．“试用期间用人单位可以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”的错误认知
6．“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”的潜台词
7．违法解除的比支付经济赔偿金（2N）更为严重的后果
8．防止出现违法解除的三条基本措施
9．试用期精细管理的意义
10．非全日制用工的试用期约定问题
11．违法约定试用期与延长试用期的赔偿责任（2N）

第三编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问题
1. “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 之前提条件及其运用
2. 对是否存在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、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进行梳理和评估
3. 正确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避之道
4．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订立的法律风险

第四编：企业规章制度制定与执行的法律法规问题



1．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全程参与问题
2．证据材料的保存问题
3．公示或告知问题
4．告知以签名确认为最妥
5．将送达视为告知
6．以集团公司名义制定的规章制度，能否当然地适用于集团下属各分/子公司的问题 

第五编：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员工处理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如何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
2．如何（先发制人地）制定规章制度
3．如何界定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
4．如何界定双重劳动关系
5．劳动者的 “欺诈”情形及其应对问题
6．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
7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的问题

第六编：培训服务期、保密协议、竞业限制及违约金等法律法规问

题
1．合同期满，但服务期尚未结束的处理问题
2．三条应对措施
3．用人单位不得要求支付违约金的情形
4．试用期不能要求支付违约金的情形
5．服务期与正常工资调整的问题
6．保密、竞业限制、竞业禁止的区别与联系
7．保密与竞业限制的订立、补偿与范围
8．违约金约定的原则
9．竞业限制的年限
10. 竞业限制的补偿标准
11．竞业限制的具体操作技巧
12．用人单位可以约定违约金的两种情形
13．劳动者赔偿责任的三个构成要件

第七编：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用人单位试图通过单位变更、合并或分立等方式免除自己法律责任、排除劳动者权利的
问题
2．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，只要双方协商一致，均可进行解除
3．劳动合同的预告解除
4．“书面形式”明确申请解除时间的重要性
5．劳动者未遵守提前通知义务的赔偿责任
6．上市公司如何规避社保购买



7．如何确保规章制度的合法性
8．存在劳动者随时解除合同风险之情形
9．“何为“N+1”及其标准
10．+1 的误读、误解、误会，借用、盗用、滥用
11．合同解除过程中的法定程序
12．“不胜任工作”与“客观情况”的界定
13．裁员的法定程序
14．裁员六大实操要点
15．裁员四种情形下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
16. 终止执行问题
17．工会在程序合法中的重要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
18．终止劳动合同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三种情形
19．应书面通知劳动者劳动合同顺延
20．不出具正常且已完成解除或终止合同手续的员工的“解除或终止证明”的风险
21．出具未完成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的“解除或终止证明”的风险
22．拒绝或延迟办理档案转移手续的风险
23．约定合同解除或终止后，员工应配合办理工作交接
24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限
25．对于加班费的追讨时限及其举证责任

第八编：经济补偿金、经济赔偿金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主动提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问题
2．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及年限计算标准，以及与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的比较
3．经济补偿与经济赔偿的区别与联系
4．经济补偿与经济赔偿的计算基数
5．经济补偿与经济赔偿的计算年限
6．2008年 1月 1 日前后关于经济补偿与经济赔偿的若干问题
6.1．分段计算
6.2．各自计算
6.3．08年前后的补偿标准

第九编：劳动报酬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法院支付令的应对问题
2．加班申请策略
3．月薪制人员加班策略
4．延时加班及其处罚
5．有可能直接适用于仲裁、诉讼阶段的条款
6. 劳动合同无效后劳动报酬的支付问题
7. 约定不明时劳动报酬如何确定

第十编：特殊用工的法律法规问题



1. 非全日制用工的概念
2．预防式订立书面协议或合同
3．暑假期/寒假期工、实习生与非全日制用工的区别
4.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
5. 非全日制用工的终止用工
6. 非全日制用工不得约定试用期
7.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

第十一编：集体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立法脉络
2．立法初衷
3．《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》的施行
4．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联系与区别
5．潜在影响

第十二编：劳务派遣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
1．劳务派遣公司注册资本的提高
2．劳动报酬、社会保险费、管理费应分别约定，不可笼统打包
3．同工同酬的进一步明确
4．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岗位的进一步明确
5．用工单位的连带责任及其处罚力度
6．发包组织对个人承包经营者资质、实力的评估与劳动用工风险


